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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

部分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和

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前述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账户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每 10 股转增 3股，预计转

增 28,835,624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

准）。

公司总股本将由 98,181,249 股变更为 127,016,873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8,181,249.00元变更为人民币 127,016,873.00元。

上述变更以《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为前提。

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根据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具体如下：

变更前：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园艺工具、电动工具、五金工具、模具、电子元器件、



玩具（除危险品）、发光气球、微电机及其他电机的制造（除废塑料、危险品及

有污染的工艺）、销售与研发；橡胶制品的销售与研发；道路货物运输；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允许的、无需前置审批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凡涉及后置审批项目

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浙江省后置审批目录详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五金产

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喷枪及类似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灯

具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

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微特

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园艺产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工程

用机械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风机、

风扇制造；风机、风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拟根据上述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818.1249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701.6873万元。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是：家用电器、园艺工具、电动工

具、五金工具、模具、电子元器件、

玩具（除危险品）、发光气球、微电

机及其他电机的制造（除废塑料、危

险品及有污染的工艺）、销售与研发；

橡胶制品的销售与研发；道路货物运

输；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无需

前置审批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凡

涉及后置审批项目的，凭相关许可证

经营，浙江省后置审批目录详见浙江

省人民政府官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是：一般项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

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五金产品

制造；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喷枪及类

似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

具销售；灯具销售；模具制造；模具

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

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

制造；橡胶制品销售；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

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物料

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园艺

产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

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

销售；风机、风扇制造；风机、风扇

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家庭消

费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池

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 二 十 一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9,818.1249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 二 十 一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2,701.6873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次《公司章程》

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员负责办理本次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授权有效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变更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上述

事项的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四、制度修订情况

序号 制度名称 修订
是否提交

股东会

1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修订 是

2 《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注） 修订 是

3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修订 是

4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修订 否

5 《总经理工作细则》 修订 否

6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否

7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否

8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否

9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0 《分、子公司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1 《内部控制制度》 修订 是



12 《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3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 是

14 《内部审计制度》 修订 否

注：原制度名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调整为《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特此公告。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